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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地址：413415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號
承辦人：莊富淦
電話：04-37061329
電子信箱：e-3363@mail.k12ea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北門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8月27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學字第113009746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操作手冊 (A09030000E_1130097463_senddoc1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教育部建置「校園霸凌事件管制系統」（以下簡稱本系

統）業於本（113）年7月1日上線，請依說明辦理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113年8月21日臺教學(五)字第1132803997A號函及

校園霸凌防制準則(以下簡稱防制準則)辦理。

二、為督導學校落實防制準則第17條規定，教育部建置本系統

並於本年7月29日辦理線上說明會在案，先予說明。

三、本系統掛載於本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(以下

簡稱校安通報網)之子系統/表報作業/校園霸凌事件管制系

統，網址為https://csrc.edu.tw/operation/，自本年7月

1日起通報防制準則規範之事件，一律上線回報學校之處理

結果，除重大案件經本署通知者外，處理情形等結案資

料，無須再隨案以紙本回報主管機關（本年6月30日以前通

報事件，仍請以書面方式作業）。本系統管制之通報事件

類別如下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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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知悉疑似/確認為生對生霸凌。

(二)知悉疑似/確認為校長及教職員工對學生霸凌事件。

(三)械鬥兇殺事件/幫派鬥毆事件/一般鬥毆事件/其他校園暴

力或偏差行為，並以防制準則第71條規定處理者。

四、依防制準則第17條規定略以，學校知悉疑似校園霸凌事件

時，均應立即向所定權責人員通報，並由該權責人員於24

小時內向學校所屬主管機關通報，爰請各校權責人員知悉

前項類別之事件時，於24小時內完成校安通報。上開事件

經移入本系統後，請業務承辦人依本系統所訂管制階段填

報處理情形，並依據保密規定，上傳學校校園霸凌審查小

組、處理小組及防制委員會等會議紀錄、相關表單及報告

檔案之處理情形佐證資料，無須再於校安通報系統續報(暴

力事件與偏差行為類別非屬依防制準則第71條處理事件

者，仍以續報方式處理)，且不論是否接獲檢舉啟動程序，

均需上線回報該通報事件之處理情形。本系統之各管制階

段說明如下：

(一)檢舉受理階段：通報日起算30日，完成事件是否檢舉及

受理情形。

(二)事件處理階段：通報日起算120日，完成上傳處理過程之

會議紀錄等相關佐證資料。

(三)報送主管機關階段：通報日起算180日，完成處理結果及

檢核表填寫，並向主管機關申請結案。

五、請確實執行本系統之回報作業，本項回報工作並請列為前

揭校園霸凌業務承辦人員業務移交之重要事項。

六、另有關系統權限設定，請各單位校園霸凌業務承辦人員，

5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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洽單位校安通報人員取得學校之校安通報帳號後，依本系

統操作說明完成帳號權限設定，併同更新所屬業務主管權

限（操作手冊如附件，電子檔已掛載於本部校安通報網之

下載專區），以利本系統管制作業遂行。

七、教育部將自本年7月1日起於本系統記錄並列管考核各事件

通報之正確性（包括通報類別之歸屬、法定通報情形、行

政程序適法等）及處理結果之填報情形。務請各校加強校

內相關人員校園霸凌防制教育相關法律知能及業務橫向聯

繫，以利透過事件之通報與回報，運用本系統檢核學校之

處理程序、即時更新各事件之屬性，並督導與追蹤各事件

之處理成效。

八、本系統填報進度管制通知預定於本年9月30日恢復功能，請

各單位於本年8月31日前完成本系統權限管理區學校承辦人

員及主管之資料更新，並完成本年7月1日移入本系統管制

事件之處理情形；另請教育部各縣市聯絡處協助督導所屬

學校上線完成相關資料補正。

正本：國立暨私立(不含北高新北臺中桃園五市)高級中等學校、國立臺灣戲曲學院(高
職部)

副本：教育部各縣市聯絡處(含附件)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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